忻州市“星创天地”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  时间：2017-10-27        大    中    小      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为推动我市农业农村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，着力打造适应于农业农村创新创业需求的创业空间，动员和鼓励科技特派员、大学生、返乡农民工、职业农民等各类创新创业人才深入农村开展“双创”工作，根据《科技部关于发布发展“星创天地”工作指引的通知》（国科发农〔2016〕210号）精神要求，结合忻州本地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“星创天地”是专为有志于到农村进行创新创业的“创客”，打造的综合性创新创业服务平台，是发展现代农业的“众创空间”，是农村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的有效载体。
第三条 “星创天地”的建设是利用线下孵化载体和线上网络平台，聚集创新资源和创业要素，进而促进农村创新创业的低成本、专业化、便利化和信息化，可进一步激发农业农村创新创业活力，优化农村创新创业环境，以创业带动就业，加快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。
第四条 “星创天地”的建设应坚持“政府引导、企业运营、市场运作、社会参与”的基本原则，以创业带动就业，提升农村科技创新活力，培育有技术、会管理的职业农民。
第五条 “星创天地”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：
（一）具有明确的运营主体。运营主体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一定运营管理和专业服务能力。运营主体可以是农业科技园区、农业科技型企业、农业龙头企业、科技特派员创业基地、农民专业合作等。
（二）具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良好基础。立足全市农业主导产业和区域特色产业，有一定的产业基础；有较明确的技术依托单位，形成一批适用的标准化的农业技术成果包；具有网络电商平台等网络空间。
（三）有多元化的人才服务队伍。有一支结构合理、熟悉产业、经验丰富、相对稳定的创业服务团队和创业导师队伍，可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辅导与培训，能够解决涉及技术、金融、管理、法律、财务、市场营销、知识产权等方面实际问题。
（四）有一定数量的创客聚集和创业企业入驻。能够吸引科技特派员、大学生、返乡农民工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、乡土人才以及涉农院校、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的专业人才和技术骨干入驻创业。入驻的“创客”应不少于5人，入驻的创业企业不少于3家，且运营良好、经济社会效益显著，有较好的发展前景。
（五）有固定办公场所。办公与服务场所能够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办公条件，包括必须的办公设备及会议室、洽谈室、创意创业空间等。应有供电、供水、消防、通讯、网络等配套基础设施。
（六）有健全的管理运行制度。制定有完善的运营管理方案和管理制度。
第六条 “星创天地”申请认定程序如下：
（一）运营主体按要求填写《忻州市（星创天地）基本信息表》，并编制建设运营方案和提供相关附件后，将申报材料提交到所在县（市、区）科技管理部门。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管理部门初审合格后，推荐上报市科技局。
（三）市科技局受理后，根据需要进行实地考察。并组织专家进行评审。
（四）局务会研究确定后，发文公布，并统一授牌。
第七条 市科技局负责全市“星创天地”发展的规划、认定、管理和宏观指导，定期组织评审认定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管理部门具体负责辖区内“星创天地”的运行管理和业务指导。 
第八条 市科技局对“星创天地”给予引导性资金支持。在市级科技计划安排中，由“星创天地”承担的项目予以优先支持。
第九条 市科技局每年要对已认定的 “星创天地”进行年度复核，对连续2年不合格的“星创天地”，取消其资格。对运营良好的择优推荐申报省和国家级“星创天地”。对在“星创天地”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表彰奖励。  
第十条 “星创天地”的性质、产权、地点、场地面积若发生变更，应及时将变更情况上报市科技局，并视其变更情况办理相关手续。 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，自10月9日起施行。

